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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电院字〔2026〕6号

基建处工程建设项目保修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基建工程项目保修工作，完善基建

工程项目保修监督机制，确保基建工程项目交付时限，根

据国家及建设部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校内新建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的保修工作均适用

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保修是指基建处监督、协调基建工

程保修单位履行保修责任的工作。

第四条 基建处在组织基建项目保修工作中必须严格标

准，规范程序，完整档案。

第二章 工程项目的保修

第一条 按照国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，我校

基建工程项目均要实行质量保修制度。施工单位在向基建

处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，应出具质量保修书、使用说

明书，质量保修书应当明确基建工程的保修范围、保修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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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和保修责任等。

第二条 工程的保修期按国家规定及合同执行。具体

为：

（一）基础设施工程、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

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；

（二）屋面防水工程、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、房间和

外墙面的防渗漏保修期为 5 年；

（三）供热、供冷系统，保修期为两个采暖期、供冷

期；

（四）电器管线、给排水管道、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

保修期为 2 年；

（五）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基建处与施工单位另行

约定。

第三条 工程质保期内属施工质量问题的，由基建处督

促施工单位维修，人为损坏及使用不当造成的使用障碍由

使用单位负责维修，保修期内的正常维护及质保期满后的

维修不在保修范围。

第四条 在保修期间，基建处现场代表应积极主动对所

负责的工程项目进行回访检查，督促施工单位认真执行工

程合同所约定的保修条款，并按照国务院《建设工程质量

管理条例》所规定的保修期限及内容，切实做好保修工

作。

第五条 保修按以下程序进行

（一）使用单位、基建处发现质量问题后及时通知基

建处相关人员要求维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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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建处在接到维修要求后应及时召集施工单位

到现场查看情况，属保修范围的，督促施工单位及时维

修，基建处跟踪监督，不属保修范围的，基建处评估后应

向校领导进行报告说明；

（三）施工单位维修完毕后应及时向基建处汇报，基

建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检查，确认保修部位已修好完毕。

第六条 工程保修期满后，由施工单位提出工程保修期

满申请报告单，作为工程尾款支付和工程保修期结束的依

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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